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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临 沂 市 体 育 局
临沂市体育总会

临体﹝2018﹞23 号

临沂市体育局 临沂市体育总会
关于发布《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

分站赛规程总则》的通知

各县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临港经济开

发区、蒙山旅游度假区体育主管部门、体育总会，市自行车运

动协会及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 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分站赛，

切实把赛事打造成投资主体多元化、融资方式多样化、运作机

制市场化的自主 IP 赛事，基本形成组织机构完善、赛事管理制

度健全、赛事活动规范成熟的山东省骑行项目名牌赛事。

经研究，现将赛事规程总则印发给你们，请设分站赛的县

区遵照执行，相关单位缜密组织、密切配合、广泛宣传、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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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。

附件：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分站赛规程总则

临沂市体育局 临沂市体育总会

2018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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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分站赛
规程总则

一、主办单位

山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

鲁网

临沂市体育局

临沂市体育总会

设分站赛的县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二、承办单位

设分站赛的县区体育主管部门、体育总会

临沂市自行车运动协会

三、赛事名称

赛事名称为：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分站赛，

各分站名称统一为：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赛 XXX

站，并在背景板、现场宣传、秩序册、成绩册等宣传品统一。

四、赛事主题

弘扬沂蒙精神 凝聚筑梦力量

骑行蒙山沂水 共享红色之旅

五、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4月 13 日（云蒙湖站），在蒙阴县云蒙湖景区举办。

（二）4月 15 日（茶山风景区站），在兰山区李官镇茶山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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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区举办。

（三）4月 21 日（马泉休闲园站），在沂南县马泉休闲园景

区举办。

（四）5月 25 日（会宝湖站），在兰陵县会宝湖景区举办。

（五）6月 10 日（奥正假日农夫站），在河东区奥正假日农

夫举办。

（六）8月 12 日（观音山站），在平邑县观音山景区举办。

（七）8月 25 日（天蒙湖站），在费县天蒙湖景区举办。

（八）9月 8日（苍马山站），在临沭县苍马山景区举办。

六、赛事项目及规模

（一）项目设置

1、男子精英组：公路精英组，年龄 18-39 岁，700C 或 650C

公路车；山地精英组：年龄 18-39 岁，26-29 寸轮径的山地车，

最小轮胎宽度 1.95 英寸，必须包含减震前叉。

2、男子大师组：年龄 40-60 岁，山地车型。

3、女子组：年龄 18-60 岁，山地车型。

4、全民健身组：年龄 18-60 岁，车型不限。

根据各分站赛道路、地貌、路线和里程，具体设项详见各

分站竞赛规程，组委会将于赛前 20 天向社会发布。

（二）比赛规模：单站赛事 300—500 人。

七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凡年龄在 18—60 周岁（2000 年 4 月 15 日前—1958

年 4 月 15 日以后出生），身体健康并具备一定的自行车骑行技

能，参加过自行车比赛，符合年龄及车辆要求的选手均可报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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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役专业运动员及退役未满 3 年的专业运动员和各级体校业余

车手须在报名时预先声明，且不给与相应奖励。

（二）参赛选手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（护照、军官证）等

有效证件按照年龄、性别规定报名、参赛（凭有效证件领取参

赛证或号码布）。

（三）参赛选手须自行办理赛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并填

写免责声明，不允许未成年者参赛。

（四）参赛选手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

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（五）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，不可兼报。

（六）参赛车辆须符合参加比赛项目组别要求的自行车，

参赛车辆在比赛时必须除去可能会导致伤害的配件（如车篮、

车锁、车梯、后货架等），不得配有任何非人力传动及助动装置，

作为特别条件，通过组委会审查的 20 寸轮径车辆可以作为公路

车参赛，禁止躺车、死飞车、单速车等其他车辆参加比赛。

（七）参赛选手必须佩戴安全头盔、骑行手套等必要的安

全护具；必须佩戴大赛组委会统一发放的运动员号码布和车辆

号牌，否则取消参赛资格。所有参赛者须保证车辆及配套装备

状况良好并符合比赛要求，任何因车辆质量状况或使用不当造

成的伤害或损失，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八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竞赛规则

1、按照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最新审定的《自行车竞赛规则》,

执行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赛竞赛规程总则和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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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以及各分站竞赛规程的相关规定。

2、在不违反规程总则的前提下，各分站可根据实际情况制

定特别技术规定。在因气候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赛事安全的

突发事件情况下，组委会有权减少比赛里程，甚至暂停、取消

某一项比赛。

3、严重违反竞赛规则和规程或发生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的选

手，裁判委员会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，并根据规则上报组委会

建议停赛或禁赛的处罚。

4、参赛选手或领队可以对比赛中发生的下列情况向裁判委

员会进行申诉。若对比赛成绩有异议，须在成绩公布 10 分钟内

携有效证据向仲裁委员会提出；若对比赛过程发生的问题提出

申诉，须在赛后 10 分钟内携有效证据材料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书

面申诉，经仲裁委员会核实做出裁决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

终裁决，不得再次申诉。若对报名选手参赛资格提出异议，可

在赛事过程中携有效证据随时举报。仲裁委员会上报临沂市体

育总会核准后，对当事人做出相应处理。

5、仲裁委员会不接受对裁判工作程序和内容，以及执裁过

程的申诉。

6、所有未经检录的选手不得上场比赛，检录规则详见各分

站赛事报名简章。

7、参赛选手承诺自愿放弃对赛事主办方、承办方、协办方、

赞助方及相关个人和单位提出针对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损失、伤

害甚至死亡进行任何索赔、法律诉讼的权利，这种损失、伤害

甚至死亡不仅限于因自身耐力、体力、技术、经验、器材或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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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参与者不当作为或与其他第三方发生碰撞、接触等原因引

起。有下列疾病者不能参加比赛：(1)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

脏病患者；(2)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；(3)心肌炎和其他心脏

病患者；(4)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律不齐者；(5)血糖过高或

过低的糖尿病患者；(6)其它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。

（二）赛制

本届自行车赛制实行个人积分制及团队积分制，采用电子

计时系统和人工计时结合分组发车，单站个人录取各组前 30 名

并获得相应积分，赛季中参加的所有场次累计的总积分，评出

年度个人、团队冠、亚、季军。

团队成绩录取各队 3人最好排名积分相加排序，累计单站

积分产生年度总积分排名。

九、奖励办法

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行”自行车分站赛将对每站各项

优胜骑手和团队进行现金奖励或实物奖励，各分站赛奖金根据

承办地实际情况以当站的赛事公告为准。

各分站、各单项的奖金和积分排名奖励办法。

各站成

绩排名

男子精

英组奖

金（元）

男子大

师组奖

金（元）

女子组

奖金

（元）

个人积

分

团队积

分

团队奖

金

第 1 名 1000 1000 1000 74 20 1000

第 2 名 800 800 800 66 17 800

第 3 名 700 700 700 59 15 700

第 4 名 600 600 600 53 13 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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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名 500 500 500 48 11 500

第 6 名 300 300 300 44 9 400

第 7 名 300 300 300 41 8 300

第 8 名 300 300 300 38 7 300

第 9 名 300 300 300 35 6 300

第10名 300 300 300 32 5 300

第11名 200 200 200 30 4

第12名 200 200 200 28 3

第13名 200 200 200 26 2

第14名 200 200 200 24 1

第15名 200 200 200 22 1

第16名 200 200 200 20 1

第17名 200 200 200 18 1

第18名 200 200 200 16 1

第19名 200 200 200 15 1

第20名 200 200 200 14 1

21-30 12 1

完赛 10 1

1、单站个人积分

各组选手个人前 30 名分别获得相应积分，个人完赛均获得

10 分（全民健身组不做积分排名）。非团队报名选手只参与单站

个人名次和年度个人积分排名。

2、单站车队积分

各组车队前 10 名分别获得相应积分，所有车队凡有 3名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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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完赛即得 1分。分站赛中车队以每队成绩最好的 3 人单场积

分相加排名，最高分为第 1 名，相应得分如上所述。车队单场

完赛选手不满 3人，无车队积分。

3、个人及车队总积分

本赛季中参加的所有场次累计的积分为年度总积分。若总

积分相同，则参考选手或队伍分站获得冠军的次数，次数多的

排名在前，获得冠军数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亚军获得次数，以此

类推。

十、报名与报到

（一）报名

符合参赛资格的个人和团队均可报名。团队报名 3-6 人为单位

注明车队名称，并填写报名组别。同一名称限报 2支队伍。所有报

名须经赛事组委会报名平台完成或指定网上报名平台进行网上

报名。报名录取，按网上报名确认的时间先后顺序额满截止。

报名成功后获得的竞赛编码，将作为赛前报到的确认依据。

报名时间：均以各分站赛规程要求时间执行。

（二）报到

详见各分站赛规程。

十一、其他

（一）鼓励各种形式的赞助、冠名。

（二）运动员食宿、交通费自理。

十二、未尽事宜，各分站赛规程和技术指南，另行发布

十三、本赛事规程总则解释权属 2018“红色之旅、沂蒙骑

行”赛事组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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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体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1 日印发


